
國立高雄大學第 179 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09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五）上午 9：00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五樓大型會議室 

主席：陳月端校長 

出席人員：耿紹勛學術副校長兼管理學院院長、曾梓峰行政副校長、潘欣泰主任

秘書、陳啓仁教務長兼教發中心主任、莊琇惠學務長、童士恒總務長

兼環安衛中心主任、吳俊興館長、謝永堂研發長、吳行浩國際長、推

教中心陳怡兆主任、體育室孫美蓮主任、人事室郭春錦主任、主計室

何素瓊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余進忠主任(曾淑君組員代)、語文中心賴

怡秀主任、EMBA 中心翁銘章主任、人文社科院陳志文院長、法學

院陳正根院長、理學院黃士峰院長、工學院袁菁院長、運健休系張志

成主任、西語系顏淑娟主任、東語系王清棟主任、運技系王明月主任、

藝創系翁群儀主任、建築系陳逸杰主任、法律系林昭志主任(陳正根

院長代)、政法系邵惠玲主任(陳正根院長代)、財法系謝開平主任、經

管所吳毓麒所長、應經系劉志成主任、亞太系陳宜伶主任、資管系丁

一賢主任、金管系蔡怡純主任、IMBA 王文楷主任、統計所郭錕霖所

長、應數系郭岳承主任、應物系謝振豪主任、應化系李頂瑜主任、生

科系王俊順主任、電機系陳春僥主任、土環系吳明淏主任、化材系蘇

進成主任、資工系張保榮主任、黃偉哲同學(蘇柏諴同學代) 

記錄人員：彭淳芳專員 

壹、頒獎 

頒發本校行政、學術單位一級主管聘書 

貳、確認上次會議決議及指示事項執行情形：確認 

參、主席報告 

一、 非常感謝全校教職員同仁們，在大家齊心協力下，一起將「全大運在高大」

順利的辦好辦滿並將大會會旗交予明（2021）年承辦的成功大學，為賽會

劃下圓滿句點。 

二、 很榮幸擔任本校第六任校長，個人一定會全力以赴。感謝代理校長莊寳鵰

及其團隊在代理期間，克盡職責及過去為學校發展辛勞付出的主管同仁

們，也要感謝在座各位主管願意加入行政團隊同心協力為學校服務，未來

希望可以和團隊推動「典範的改變」邁向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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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校代理暨新任校長交接布達典禮的活動已經圓滿結束，在此特別感謝

各相關單位之協助使該活動能順利完成。 

肆、耿學術副校長報告 

伍、曾行政副校長報告 

陸、討論事項 

提案一（pp.20~26）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有關本校與大陸地區中國政法大學簽屬學生短期研修約定乙案，提請追

認備查。 

說 明： 

一、 本案由國際處主辦，已於 109 年 9 月 1 日簽署。 

二、 與中國政法大學簽署之合約（如附件）內容摘錄如下: 

學生短期研修約定：雙方同意每學期互派至多 2 名學生至對方學校短

期研修，互免學費但學生須自負食宿費等，合約有效期為 5 年。 

擬  辦：照案通過追認本案。 

決 議：撤案，俟繁體合約簽署完成後再行提案。 

提案二（pp.28~34）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條文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 109 年 10 月 14 日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

過及 109 年 10 月 22 日簽准(公文編號：1090015619)在案。 

二、 檢附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

全文（如附件一）。 

擬  辦：本案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提案三（pp. 36~38）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擬訂定國立高雄大學「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材或教案研發經費支給要點」

草案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永續創新課程教材或教案研發，

2



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使用原則」之規定，訂定

本支給基準。 

二、檢附本要點草案條文說明表（如附件）。 

擬  辦：本案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撤案，請提案單位再行研議。 

提案四（pp. 40~45）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有關「國立高雄大學宅創空間管理使用辦法」部分條文修正乙案，提

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9 年 10 月 7 日 1090014845 號簽文裁示，本空間收入須提

撥 5%至校務基金，並將提撥比例明訂於旨揭辦法。 

    二、檢附旨揭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擬  辦：本案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 議：撤案，請提案單位再行研議。 

主席裁示：所有提案依法定流程，先經主管會報討論後再提行政會議。 

提案五（pp. 47~54）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有關修正「國立高雄大學兼任教助理實施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乙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本校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建議，爰提修正「國立

高雄大學兼任教學助理實施辦法」。 

二、 檢附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 

擬 辦：本案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柒、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另參閱附檔） 

請參閱各單位工作報告附件，（資料公告於本校校務行政系統   

(http://adm.nuk.edu.tw/Home/login.asp -會議資料管理專區）。 

3

http://adm.nuk.edu.tw/Home/login.asp


 

 

捌、決議或指示事項 

工作報告補充說明 決議或指示事項 執行情形 

學術副校長室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深耕計畫撥給各學院資本門 5

萬元經費改善教學設備，各院

購買清單已羅列在 17-19 頁，

請主管參閱。 

無  

行政副校長室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一、 募款部分尚有加強空間。 

二、 太陽能光電板建置影響美

觀部分會再進一步討論。 

無  

秘書室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校長交接典禮感謝曾主秘主導

規劃及行政人員共同努力圓滿

完成，也感謝人事主任全力支

援協助。 

無  

教務處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課程大綱尚未輸入教師，已催

多次，請主管再次提醒。 

無  

教學發展中心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提醒各學院如有計畫經費(資

本門)尚未使用完畢，請盡速使

用，補助填答部分 12 月 10 日

可核銷到 80%，後續希望在 20

日以前能完成核銷。 

無  

學務處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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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衛生局將入校稽查若無法

保持社交距離是否確實戴口

罩，請主管宣導。 

二、日前發生學生事件，請系上

教師無論在交通安全或人身安

全等部分多關心學生狀況，發

現異常要及時通報，學校也才

能幫助學生。 

總務處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一、多功能學生活動中心進度

會持續追蹤。 

二、全大運賽事場地整建工程

大部分已結案。 

三、增加匯款便利機制，已請銀

行辦理中。 

無  

環安衛中心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圖書資訊館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日前公文系統出現舊主管名

單，主因承辦人創辦公文時主

管尚未異動而造成，公文系統

功能一切正常，請放心。 

無  

研究發展處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11 月 27 日「第八屆激發學生創

意競賽」決賽，在圖資館二樓舉

行，請各位師長有空前來參加。 

無  

國際事務處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一、11 月 20 至 23 日本處將舉

辦四天三夜「國際青年永續領

袖營」20 日為開幕典禮，23 日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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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成果發表會，請各系所主管

有空參加。 

二、為防範校園安全，本處成立

網站宣傳及緊急連絡專區，請

主管多關心僑外生身心狀況，

有異常請立即通報。 

推廣教育中心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下學期隨班附讀開班申請進行

中，請各學系多加支持。 

無  

體育室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一、全大運圓滿順利，感謝全校

職員協助、運技系王主任及學

生支持，更感謝體育室二位組

長擔任重要職務，尤其林季嬋

組長還要擔任游泳教練非常辛

勞。 

二、運動嘉年華因疫情延後至

11 月 30 日開幕，上學期進行籃

球、羽球項目，下學期為排球、

桌球項目。 

無  

人事室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一、安心人力人員皆已離職，明

年 6 月會再開放申請，感謝各

學院協助防疫工作。 

二、校長交接布達典禮，感謝主

秘肯定，在此更要感謝全校行

政及教學單位支援人力，讓典

禮圓滿完成。 

三、尾牙活動已進行規劃，也請

校內同仁多多參與。 

無  

主計室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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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當日下午 12:10。 

  

通識教育中心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人文社會科學院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法學院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管理學院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理學院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工學院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無  

語文中心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泰語檢定原訂 3 月舉行因疫情

延至 12 月 19 日在台北大學舉

辦，採線上測驗方式進行。 

無  

EMBA 中心   

請參閱議程工作報告。 

補充報告： 

12 月 8 日招生說明會在漢神巨

蛋漢來飯店 9 樓舉行，歡迎參

加。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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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遴選辦法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93 年 11 月 11 日工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4 日工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13 日本校第 1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15 日本校第 12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22 日工學院 101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0 月 14 日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第 5 條，109 年 11 月 13 日本校第 179 次行政會議修

正第 5 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術主管遴

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工學院（以下簡

稱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

滿四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

二個月內，組成院長遴選

小組（以下簡稱遴選小組）

辦理院長遴選事宜。 

未修正 

 

 第三條   遴選小組由本院各系

所各推選專任教師二人為

委員組成之，並互推一人

為召集人。 

遴選小組委員若成

為院長候選人，須退出遴

選小組，並由其所屬系所

另推選一人遞補之。 

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應有全體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

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

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未修正 

 第四條   院長候選人除應合乎

相關法令規定外，需具備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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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資格： 

一、 本院各系所專

任教授，經本院專任

教師三人以上連署

推薦者； 

二、 非本院專任之

教授，但經本院專任

教師五人以上連署

推薦者。 

前二項之連署人每

人限連署一人。 

候選人未達二人，得

由遴選小組決議，再次辦

理徵求推薦，各次公告期

間所有候選人得合併辦

理資格審查。 

第五條    遴選小組分下列四

階段辦理遴選： 

第一階段：開會審

查候選人資格，並公告

合格候選人名單。 

第二階段：將合格

候選人資料分送本院專

任教師，並舉辦說明會，

邀請候選人公開發表其

推動院務之理念。 

            第三階段：由本院

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方式

對每一候選人行使同意

權，經本院全體專任教

師二分之一以上投票，

第五條    遴選小組分下列四

階段辦理遴選： 

第一階段：開會審

查候選人資格，並公告

合格候選人名單。 

第二階段：將合格

候選人資料分送本院專

任教師，並舉辦說明會，

邀請候選人公開發表其

推動院務之理念。 

第三階段：由本院

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方式

對每一候選人行使同意

權，經本院全體專任教師

二分之一以上投票，並獲

簡化投票作業流程，故

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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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獲投票者二分之一

（含）以上同意者提交

遴選小組。如獲投票者

二分之一（含）以上同

意者僅有一人，次高票

者得併提交遴選小組。             

            第四階段：遴選小

組應於投票後一週內依

第三階段投票結果，遴

選得票數最高之二至三

人，報請校長圈選聘任

之。若遇同票情況則由

遴選小組議定之。 

投票者二分之一（含）以

上同意者提交遴選小組。 

第四階段：遴選小組

應於投票後一週內遴選

最高票之二至三人，報請

校長圈選聘任之。 

 第六條    本院院長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 

           現任院長無意連任時，應

於其任期屆滿四個月前

以書面向院務會議表達

無意連任；若未以書面表

達不連任之意，本院應於

院長任期屆滿三個月前

依第二條規定組成遴選

小組，就院長是否續任辦

理行使同意權投票，經本

院全體專任教師二分之

一以上投票，且獲投票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院

長連任時，報請校長聘任

之。  

院長無意連任或未獲同

意連任，依本辦法辦理院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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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遴選。 

 第七條     院長出缺且新任院

長未就任前，由校長就本

院專任教授中擇聘一人

代理院長職務，代理期限

至新任院長就任之日止。 

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遴選小組得以決議方

式處理。 

未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

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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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93 年 11 月 11 日工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14 日工學院 100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13 日本校第 1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3 月 15 日本校第 12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5 月 22 日工學院 101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 年 10 月 14 日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第 5 條，109 年 11 月 13 日本校第 179 次行政會議修

正第 5 條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 

第二條     本校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滿四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

組成院長遴選小組（以下簡稱遴選小組）辦理院長遴選事宜。 

第三條     遴選小組由本院各系所各推選專任教師二人為委員組成之，並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遴選小組委員若成為院長候選人，須退出遴選小組，並由其所屬系所另推選一人

遞補之。 

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應有全體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第四條    院長候選人除應合乎相關法令規定外，需具備下列資格： 

一、 本院各系所專任教授，經本院專任教師三人以上連署推薦者； 

二、 非本院專任之教授，但經本院專任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者。 

前二項之連署人每人限連署一人。 

候選人未達二人，得由遴選小組決議，再次辦理徵求推薦，各次公告期間所有候

選人得合併辦理資格審查。 

第五條    遴選小組分下列四階段辦理遴選： 

第一階段：開會審查候選人資格，並公告合格候選人名單。 

第二階段：將合格候選人資料分送本院專任教師，並舉辦說明會，邀請候選人公

開發表其推動院務之理念。 

    第三階段：由本院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方式對每一候選人行使同意權，經本院全體

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投票，並獲投票者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者

提交遴選小組。如獲投票者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者僅有一人，次

高票者得併提交遴選小組。 

           第四階段：遴選小組應於投票後一週內依第三階段投票結果，遴選得票數最高之

二至三人，報請校長圈選聘任之。若遇同票情況則由遴選小組議定之。 

第六條    本院院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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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任院長無意連任時，應於其任期屆滿四個月前以書面向院務會議表達無意連任；若 

未以書面表達不連任之意，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滿三個月前依第二條規定組成遴選小

組，就院長是否續任辦理行使同意權投票，經本院全體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投票，

且獲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院長連任時，報請校長聘任之。  

           院長無意連任或未獲同意連任，依本辦法辦理院長遴選。 

第七條    院長出缺且新任院長未就任前，由校長就本院專任教授中擇聘一人代理院長職務，

代理期限至新任院長就任之日止。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遴選小組得以決議方式處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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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高雄大學兼任教學助理實施辦法 

95 年 9 月 29 日本校第 75 次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11 月 24 日本校第 1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5 月 20 日本校第 11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5 月 9 日第 104 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9 條，103 年 5 月 30 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9 條  

依 104 年 4 月 10 日第 144 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第 12 條及法規格式 

104 年 9 月 18 日第 116 次主管會報修正名稱及全文，104 年 10 月 2 日第 147 次行政會議修正名稱及全文通

過，104 年 10 月 15 日發布 

106 年 12 月 8 日第 162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2、3、5 條，106 年 12 月 21 日發布 

108 年 3 月 29 日第 169 次行政會議修正名稱及全文，108 年 4 月 11 日發布  

109 年 11 月 13 日第 179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5、10 條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昇教學品質、

促進學生學習成

效，特訂定本辦

法。 

          兼任教學助理

資格之申請、審核

及薪資給與依本辦

法辦理之。 

未修正。 

 第二條    兼任教學助理

依其具體工作項目

分為下列四類： 

        一、一般課程類：

以「帶領分組討

論」或「學生課業

輔導」為主要工作

項目之兼 任教學助

理。 

        二、實驗/實作課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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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以「帶領分組

實驗/實作課程」為

主要工作項目之兼

任教學助理。 

        三、數位教材製作

類：以從事數位教

材、教案與課程開

發為主要工作項目

之兼任教學助理。 

        四、教學創新課程

類：以配合課程計

畫從事教法、教案

與教材研發為主要

工作項目之兼任教

學助理。 

 第三條    各課程之兼任

教學助理人選由授

課教師自行擇定，

凡具本校在學學籍

之學士班（大三以

上）或碩、博士班

學生，並參加由本

校舉辦之教學助理

基礎培訓課程者均

得擔任之；但修課

學生不得擔任該課

程之兼任教學助

理。 

          兼任教學助理

未按規定期限完成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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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者，取消其聘

任資格，申請教師

應另行選任適當人

選，並依規定完成

研習。 

      前項研習培訓

內容由教務處訂

之。 

 第四條    兼任教學助理

薪資補助之分配與

審查，由教學助理

審查委員會掌理

之。 

          前項會議，由

教務長、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及各學院

院長組成，教務長

為召集人，於每學

期初召開審查會

議。必要時得臨時

召集之。 

未修正。 

第五條   本校兼任教學

助理薪資補助以

「課程」為申請單

位，課程修課人數

需達 20人以上且符

合下列二項標準以

上者，優先補助： 

    一、必修課程或核

第五條   本校兼任教學

助理薪資補助以

「課程」為申請單

位，課程修課人數

需達 20人以上且符

合下列二項標準以

上者，優先補助： 

    一、必修課程或核

部分教師屢未上傳課程

大綱，爰增訂本項條文

規範教師於系統開放期

限內輸入課程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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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通識課程。 

    二、日間大學部一

年級、二年級課

程。 

    三、二年內新進教

師所開課程。 

    四、60人以上大班

課程。 

    五、兼任教學助理

獲本校優秀兼任教

學助理獎項之申請

教師所開設課程。 

    六、教學創新課程

或社會實踐課程。 

      若申請課程未

上傳課程大綱，本

學期不予補助。 

心通識課程。 

    二、日間大學部一

年級、二年級課

程。 

    三、二年內新進教

師所開課程。 

    四、60人以上大班

課程。 

    五、兼任教學助理

獲本校優秀兼任教

學助理獎項之申請

教師所開設課程。 

    六、教學創新課程

或社會實踐課程。 

 第六條   兼任教學助理

薪資補助每學期申

請一次，每門課程

至多補助二名兼任

教學助理。授課教

師得依據所教授課

程之性質及需求，

選定申請兼任教學

助理類別，檢附教

學計畫，在教務處

公告之規定期限內

提出申請。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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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各類兼任教學

助理薪資補助由教

務處依每學年度可

支應額度，研擬各

類兼任教學助理薪

資補助支給標準，

經教學助理審查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並分為四個月

支給。 

未修正。 

 第八條   兼任教學助理

薪資申報程序如

後： 

        一、兼任教學助理

應親自填報紀錄

表，於次月 3日前

交授課單位彙整。

第一次申報者應附

「兼任教學助理入

帳資料表」由出納

組辦理所得稅資料

建檔。 

        二、授課單位彙整

後，應依規定程序

辦理薪資結報作

業，於次月 5日前

將紀錄表送交教務

處審核，並依經費

結報程序送核。 

未修正。 

 第九條   兼任教學助理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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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按實填寫紀錄表

並經授課教師簽

名。每學期結束

後，兼任教學助理

應提出成果報告並

接受評量，並整理

該學期具體協助教

學事項，以建立完

整課程紀錄，提供

日後本校教師課程

教學觀摩資料。 

          任職期間表現

優異之兼任教學助

理，予以奬勵，其

遴選與獎勵辦法另

訂之。 

        兼任教學助理

意見調查，分教師

及修課學生調查兩

部分，其中教師給

分加權 40%，修課

學生給分加權

60%，教師給分依等

比例換算為五點量

表，合計後累計二

次〈含〉未達 3.0

分者，不得再申請

擔任兼任教學助

理。 

第十條   獲配兼任教學 第十條   獲配兼任教學 部分教師之課程為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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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薪資補助之教

師應於每學期期末

提出兼任教學助理

成效評估（包含協

助教學之具體成果

及相關質量化成效

說明），以利經驗交

流，並作為次學期

申請持續補助之重

要參考。未提出成

果報告者，次回申

請不予經費補助。 

助理薪資補助之教

師應於每學期期末

提出兼任教學助理

成效評估（包含協

助教學之具體成果

及相關質量化成效

說明），以利經驗交

流，並作為次學期

申請持續補助之重

要參考。未提出成

果報告者，次學期

不予經費補助。 

課程，教師於次學期未

必需要申請教學助理，

為有效規範教師於期限

內上傳成果報告，將「未

提出成果報告者，次學

期不予經費補助」，修正

為「次回申請不予補

助」。 

 第十一條    兼任教學助

理薪資補助經費

由教務處依據本

校需求，每學年

度編列年度預算

或由相關計畫經

費支應。 

未修正。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

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

布，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自發

布日施行。 

未修正。 

 

  

 

 

20



第 179 次行政會議通過核定發布法規 

國立高雄大學工學院院長遴選辦法 

93年 11 月 11日工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101年 3月 14日工學院 100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4月 13日本校第 12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3月 15日本校第 12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5月 22日工學院 101學年度第 3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9年 10月 14日工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修正第 5條，109年 11月 13日本校第 179次行政會議修

正第 5條 

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 

第二條     本校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滿四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

組成院長遴選小組（以下簡稱遴選小組）辦理院長遴選事宜。 

第三條     遴選小組由本院各系所各推選專任教師二人為委員組成之，並互推一人為召集人。 

遴選小組委員若成為院長候選人，須退出遴選小組，並由其所屬系所另推選一人

遞補之。 

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應有全體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二

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第四條    院長候選人除應合乎相關法令規定外，需具備下列資格： 

一、 本院各系所專任教授，經本院專任教師三人以上連署推薦者； 

二、 非本院專任之教授，但經本院專任教師五人以上連署推薦者。 

前二項之連署人每人限連署一人。 

候選人未達二人，得由遴選小組決議，再次辦理徵求推薦，各次公告期間所有候

選人得合併辦理資格審查。 

第五條    遴選小組分下列四階段辦理遴選： 

第一階段：開會審查候選人資格，並公告合格候選人名單。 

第二階段：將合格候選人資料分送本院專任教師，並舉辦說明會，邀請候選人公

開發表其推動院務之理念。 

    第三階段：由本院專任教師以無記名方式對每一候選人行使同意權，經本院全體

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投票，並獲投票者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者

提交遴選小組。如獲投票者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者僅有一人，次

高票者得併提交遴選小組。 

           第四階段：遴選小組應於投票後一週內依第三階段投票結果，遴選得票數最高之

二至三人，報請校長圈選聘任之。若遇同票情況則由遴選小組議定之。 

第六條    本院院長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現任院長無意連任時，應於其任期屆滿四個月前以書面向院務會議表達無意連任；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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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以書面表達不連任之意，本院應於院長任期屆滿三個月前依第二條規定組成遴選小

組，就院長是否續任辦理行使同意權投票，經本院全體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投票，

且獲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院長連任時，報請校長聘任之。  

           院長無意連任或未獲同意連任，依本辦法辦理院長遴選。 

第七條    院長出缺且新任院長未就任前，由校長就本院專任教授中擇聘一人代理院長職務，

代理期限至新任院長就任之日止。 

第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遴選小組得以決議方式處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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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兼任教學助理實施辦法 

95年 9月 29 日本校第 75次行政會議通過 

99年 11月 24日本校第 110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年 5月 20日本校第 11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年 5月 9 日第 104次主管會報修正第 9 條，103年 5 月 30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9 條  

依 104年 4月 10日第 144次行政會議決議修正第 12條及法規格式 

104年 9月 18日第 116次主管會報修正名稱及全文，104 年 10月 2日第 147次行政會議修正名稱及全文通

過，104年 10月 15 日發布 

106年 12月 8日第 162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2、3、5條，106年 12月 21 日發布 

108年 3月 29日第 169 次行政會議修正名稱及全文，108 年 4月 11 日發布 

109年 11月 13 日第 179次行政會議修正第 5、10 條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

辦法。 

          兼任教學助理資格之申請、審核及薪資給與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二條  兼任教學助理依其具體工作項目分為下列四類： 

一、一般課程類：以「帶領分組討論」或「學生課業輔導」為主要工作項目之兼  

    任教學助理。 

          二、實驗/實作課程類：以「帶領分組實驗/實作課程」為主要工作項目之兼任教學 

              助理。 

    三、數位教材製作類：以從事數位教材、教案與課程開發為主要工作項目之兼任 

        教學助理。 

          四、教學創新課程類：以配合課程計畫從事教法、教案與教材研發為主要工作項 

              目之兼任教學助理。 

第三條  各課程之兼任教學助理人選由授課教師自行擇定，凡具本校在學學籍之學士班

（大三以上）或碩、博士班學生，並參加由本校舉辦之教學助理基礎培訓課程者均得

擔任之；但修課學生不得擔任該課程之兼任教學助理。 

  兼任教學助理未按規定期限完成研習者，取消其聘任資格，申請教師應另行選任

適當人選，並依規定完成研習。 

        前項研習培訓內容由教務處訂之。 

第四條  兼任教學助理薪資補助之分配與審查，由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掌理之。 

前項會議，由教務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組成，教務長為召集人，

於每學期初召開審查會議。必要時得臨時召集之。 

第五條  本校兼任教學助理薪資補助以「課程」為申請單位，課程修課人數需達 20人以上

且符合下列二項標準以上者，優先補助： 

一、必修課程或核心通識課程。 

二、日間大學部一年級、二年級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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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年內新進教師所開課程。 

四、60人以上大班課程。 

五、兼任教學助理獲本校優秀兼任教學助理獎項之申請教師所開設課程。 

六、教學創新課程或社會實踐課程。 

若申請課程未上傳課程大綱，本學期不予補助。 

第六條  兼任教學助理薪資補助每學期申請一次，每門課程至多補助二名兼任教學助理。

授課教師得依據所教授課程之性質及需求，選定申請兼任教學助理類別，檢附教學計

畫，在教務處公告之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 

第七條  各類兼任教學助理薪資補助由教務處依每學年度可支應額度，研擬各類兼任教學

助理薪資補助支給標準，經教學助理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並分為四個月支給。 

第八條  兼任教學助理薪資申報程序如後： 

          一、兼任教學助理應親自填報紀錄表，於次月 3日前交授課單位彙整。第一次申

報者應附「兼任教學助理入帳資料表」由出納組辦理所得稅資料建檔。 

          二、授課單位彙整後，應依規定程序辦理薪資結報作業，於次月 5 日前將紀錄表

送交教務處審核，並依經費結報程序送核。 

第九條  兼任教學助理應按實填寫紀錄表並經授課教師簽名。每學期結束後，兼任教學助

理應提出成果報告並接受評量，並整理該學期具體協助教學事項，以建立完整課程紀

錄，提供日後本校教師課程教學觀摩資料。 

  任職期間表現優異之兼任教學助理，予以奬勵，其遴選與獎勵辦法另訂之。 

        兼任教學助理意見調查，分教師及修課學生調查兩部分，其中教師給分加權 40%，

修課學生給分加權 60%，教師給分依等比例換算為五點量表，合計後累計二次〈含〉

未達 3.0分者，不得再申請擔任兼任教學助理。 

第十條  獲配兼任教學助理薪資補助之教師應於每學期期末提出兼任教學助理成效評估

（包含協助教學之具體成果及相關質量化成效說明），以利經驗交流，並作為次學期

申請持續補助之重要參考。未提出成果報告者，次回申請不予經費補助。 

第十一條  兼任教學助理薪資補助經費由教務處依據本校需求，每學年度編列年度預算或

由相關計畫經費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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